
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表

省（市、区） 县（市、区） 考生号

姓 名 曾用名 性 别

（照片）出生日期 政治面貌 民 族

公民身份

号 码

户籍所

在 地

考生学校

所 在 地
是否应届生

毕业学校
报考院校

及专业

家庭地址

及邮编

本人手机

及家庭电话

主要经历

起止时间 所在学校或单位 职 业 证明人

家庭主要
成 员

称 谓 姓 名 公民身份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

主要社会
关系成员

称 谓 姓 名 公民身份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

奖惩情况

奖惩名称 奖惩时间 奖惩单位 奖惩原因

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属实，如有隐瞒或者不实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
本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

在校表现

及学校考

核 意 见
责任人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教育机构、
工作单位、
村(居)委
会考核意
见(往届生
填写)

责任人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走访调查

意 见

走访调查组成员签名：

走访调查组负责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常住户口

所在地公

安派出所

考核意见

责任人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县(市、区)

人民武装

部 考 核

结论意见

责任人签名： 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

《政治考核表》填写注意事项：

1、县（市、区）填写报考所在地。

2、“考生号”统一填写 14位考生编号。

3、“曾用名”以公安户籍系统为准。

4、“政治面貌”为党员/团员/群众。

5、“照片”栏一律使用准考证个人照片。

6、“毕业学校”填写考生学籍所在学校。

7、“报考院校及专业”填写第一志愿即可。

8、“家庭主要成员”填写父母即可。

9、“主要社会关系成员”选择性填写 2-3名近亲属。

10、“在校表现及学校考核意见”栏应届、往届考生均填写，由高

中就读学校考核。

11、 “教育机构、工作单位、村（居）委会考核意见”往届考生

填写，由考生考试前复读学校、工作单位或村（居）委会考核。

复读学校与原就读学校为同一学校时，第 10、11项均须填写。

12、“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考核意见”由户籍所在地派出所

填写。

13、“走访调查意见”由人武部统一负责；

14、“县(市、区)人民武装部考核结论意见”由人武部统一填写，

“责任人签名”由人武部军事或政治主官签字，盖人武部行政章；

15、政治考核表用 A4纸双面打印。


